便民自贩机经营场地租赁服务采购需求

根据工作需要，我院拟对医院(桃源院区、北院院区、星湖门诊)便民自贩机经营
场地租赁服务项目进行采购。
一、采购内容
桃源院区17个点，北院院区5个点，星湖门诊1个点，每个点位放置一台自贩机，具体见附件。
服务期：3年
二、支付方式
    1、按先支付租金后使用场地的原则，乙方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十天内 向 甲 方 缴 纳 第 一 年 的 租 赁 费 用，甲方收到费用后开具相应的票据给乙方；第二、第三年租赁费用自当年租赁期开始计算之日起十天内，按实际点位数量向甲方缴纳当年租赁费。（如有增加的点位，需在增加点位的当月起补缴租金，新增点位的租金按照合同约定的单价执行。）
2、电费：租赁期间自贩机设备产生的电费由中标公司承担，每台便民自贩机设备的电费按300元/月/台支付。
三、责任义务
1、乙方提供甲方需求的饮料及食品（附上至少30种商品的清单）；乙方增加售卖商品种类的，应书面报甲方管理部门同意后方可增加；如甲方因管理需求需要供应商增加售卖商品种类的，乙方应配合增加商品品种。
2、商品价格调价原则：如因季节变动等原因市场平均供货价格超过承  诺报价10%的，供应商可向采购人申请调价，并提供价格变动的佐证材料， 由甲方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市场调查并经甲方审批通过后，方可进行调价；价格波动变动因素消除后市场平均供货价格回调的，前期进行价格调整的应重新回调至中标价格进行结算。原则上每1年只允许提交调价申请一次。
3、乙方对所提供的自贩机进行定期维护，同期提供升级服务。
4、乙方对其投放的设备享有所有权和经营权，甲方有场地管理权和质 量监督权。
5、乙方应从正规厂家进货，诚信经营。并符 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。乙方所销售的商品存在质量、卫生、 等问题或其他原因产生纠纷的，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，如甲方因此承担责任的，有权向乙方追偿。
6、乙方应保证食品经营许可证在服务期内的有效性，符合国家食品安 全管理要求，确保进货渠道正规，食品安全，品质兼优。
7、甲方根据医疗管理要求有权变更提供场地的位置、数量，具体变更情 况应提前书面通知乙方，乙方根据甲方管理要求无条件进行调整。
8、乙方对由其设备故障导致的各种侵权或损害事故负责。
9、乙方对经营设备及货物的完好性及完整性负责，在协议期内发生的 经营设备及货物损失、人为性损坏或盗失，乙方均自行承担。甲方提供必 要的查询协助。




四、报名必备证件与资质要求
1.《营业执照》及相关资质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
2.法定代表人委托授权书复印件加盖公章。
3.法定代表人及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。
4.相关业绩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。
五、附件

附件一：
	自贩机地点一览表

	序号
	院区
	具体放置地点

	1
	桃源院区（17台）
	视光中心1楼大厅左侧

	
	
	1号住院楼1楼大厅

	
	
	门诊2楼中药房右

	
	
	门诊2楼中药房左

	
	
	门诊3楼入口拐角

	
	
	门诊4楼电梯旁

	
	
	门诊4楼入口拐角

	
	
	门诊5楼电梯旁

	
	
	门诊5楼入口拐角

	
	
	门诊6楼扶梯口旁

	
	
	门诊15楼电梯厅右

	
	
	信息综合楼1楼

	
	
	体检中心2楼

	
	
	门诊7楼手术室大厅

	
	
	急诊门口右侧

	
	
	2号楼19楼手术室后门（2024年新增）

	
	
	2号楼19楼正门候诊大厅（2024年新增）

	2
	北院院区（5台）
	急诊门口

	
	
	门诊（2024年新增）

	
	
	3号住院楼

	
	
	5号住院楼（2024年新增）

	
	
	7号住院楼（2024年新增）

	3
	星湖门诊部（1台）
	门诊1楼候诊大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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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便民自贩机经营场地租赁服务项目
	场地租赁费
(元/月/台)

	场地租赁费
（元/年）
	服务
时间
（年）


	桃源院区、北院区、星湖门诊共23台
	
	
	3



